
第２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３年７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６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２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６

限定摹状词和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

———从语义／语用划界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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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格莱斯利用会话蕴含理论对限定摹状词及其所带的预设作出了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在句法和语义层面上都
暗含着深刻的哲学动机。限定摹状词具有脱离语境的规约意义，但是它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有指称。与摹状词相关的

谬误在于，它的规约意义不能决定它在具体使用中所带的预设。格莱斯引入会话双方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来揭示预

设的来源，并使用“［…］”标记预设的出现，同时给出了消除预设标记的句法改写规则。格莱斯最小限度地强化了罗素

的分析模式，让限定摹状词（包含定冠词短语）的存在预设在罗素式的语义框架内得到表征。把这种分析模式推广到数

量词短语的语义／语用分析中，可以为厘清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提供思路，从而为语义／语用划界问题增加新的理论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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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缘起
格莱斯（ＰａｕｌＧｒｉｃｅ）凭借会话蕴含①（ｃｏｎｖｅｒ

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理论享誉学界，究其原因主要
有二。首先，他通过刻画说话者使用语词的规范

性条件来说明该语词在会话语境中意义的多重实

现，而不是诉诸于语义含混性。他区分了语句的

规约意义及其在会话语境中生成的蕴含：蕴含不

等于规约意义，它是语句在具体语境中以特殊方

式被说出后产生的效果。可提供两个简单的证

据，说明上述分析方式更契合语言发展和语言习

得的真实情形。第一个证据是，在词典编撰中，一

个多义词尽管可能不只有一个基本义，但是在不同

语境中仍然可产生出更多个引申义。引申义是基

本义在具体语境中生成的一个“会话蕴含”这一说

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引申义具有不可分离性

（ｎｏｎｄｅｔ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可取消性（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等诸
多语用特征。第二个证据是，儿童在学习语言的

过程中总是最先掌握语词的基本义，但是只有在

他更熟练地使用语言后，尤其是在他能够理解

并正确地使用隐喻、讽刺、夸张、双关等与会话

蕴含相关的修辞手法后，他才能更准确地把握

他人的言说意图并传递自身的意图。知道语言

表达式的规约意义相当于获得了某种语言学知

识，但是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来成功交际才算是

获得了一种能力。格莱斯把语言学能力而不是

语言学知识放在言语行为分析的突出位置，这

一做法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赞同，尤其是他对

会话合作原则的讨论。

其次，格莱斯的会话蕴含理论为语义和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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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界提供了一个经典标准，尤其是他对逻辑联

结词及其在自然语言中对应物（即逻辑小品词）

关系的阐释，其为协调形式语言学派和自然语言

学派的对立给出了第三条道路，并在逻辑哲学界

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格莱斯看来，语义内容是由

被言说的语言表达式的规约意义决定的，而语用

蕴含则是会话双方在具体使用语言表达式的过程

中产生的。格莱斯认为，一个语句的规约意义用

以确定相关言说的真值条件。于是，一个表达式

的规约意义就是它对相关语句（该表达式出现在其

中）的真值条件的贡献。尤其是，自然语言中的逻

辑小品词“并非”“并且”“或者”“如果……那

么……”“那个Ｆ”（ｔｈｅＦ）的规约意义就被分别解
释为相应的真值函项“

"

”“
#

”“
$

”“
%

”“ιｘＦｘ”。
至于逻辑小品词在日常使用中超出其规约意义的

部分，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再议》（ＦｕｒｔｈｅｒＮｏｔｅｓ
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直陈条件句》（Ｉｎｄｉｃ
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和《预设与会话蕴含》（Ｐｒｅｓｕ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三篇论文
中展开了更具体的讨论，主张逻辑小品词的语用

意义应该通过会话双方遵守合作原则而被理性地

建构出来，并且这个理性建构的过程是从逻辑小

品词的规约意义出发、依据会话准则或具体语境

的特殊性假设、以逻辑推导的形式实现的。

我们的写作动机起源于格莱斯利用会话蕴含

对定冠词短语及其所带的预设所作的分析，可以

把这个分析扩展到数量词短语的语义和语用分析

中，考察这种延拓式分析所遭遇的挑战，尤其是索

姆斯（ＳｃｏｔｔＳｏａｍｅｓ）在这个问题上对会话蕴含理
论的批评，并对索姆斯的批评进行反驳，进而为探

究语义／语用的划界问题引入新的研究资源和思
考。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尽管格莱斯没有明确把

他的蕴含理论应用于数量词短语，但上述扩展可

能源自于一个简单事实———定冠词短语是一种特

殊的数量词短语，它是一种把名词所指的数量恰

好限定为 １的数量词短语。我们的另一个目的
是，通过对数量词短语的语义和语用分析，反思格

莱斯的理论方案中“规约意义”（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所言”（ｗｈａｔｉｓｓａｉｄ）“所含”（ｗｈａｔｉ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的三重划分是否还具有现时的意义。
第２节将讨论格莱斯对定冠词短语的分析；第 ３

节把这个分析扩展到数量词短语并对索姆斯的批

评展开反驳；最后是结论。

二　定冠词短语的存在预设与会话
蕴含

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的摹状词理论给出了
定冠词短语的语义刻画，“那个Ｆ”（ｔｈｅＦ）的规约
意义可以通过量化公式“ιｘＦｘ”①（即存在有唯一
的ｘ使得ｘ是Ｆ并且 ｘ是 ）加以揭示。举例来
说，（Ｋ）“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的罗素式展开
可以表达为三个子句的合取（记为 Ｄ），即（Ａ）至
少存在有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Ｂ）至多存在有
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Ｃ）没有任何当今的法国
国王不是秃子。然而，斯特劳森（Ｐ．Ｆ．Ｓｔｒａｗｓｏｎ）
却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反驳：“一般地我

们可以说，对于从其语法结构上看似乎是关于某

个特定个人、个体对象或事件的语句而言，罗素承

认它们仅仅能以下述两种方式成为有意义的：第

一种方式是：它们的语法形式如果被当成它们的

逻辑形式，那将是使人误解的；并且，它们作为像

（Ｋ）那样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性语句，应当是可分
析的。第二种方式是：它们的语法主词是逻辑专

名，该逻辑专名的意义是语法主词所指定的个别

事物。我认为罗素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错了。有

意义的、用以唯一指称方式所使用的语词起首的

语句就不能归入上述这两类的任何一类语句之

中。”②斯特劳森反驳的要害在于，在日常话语中

不论是肯定句式（Ｋ）还是它的否定（
"

Ｋ）“当今的
法国国王不是秃子”，定冠词短语始终会带来存

在预设：一个人说出（Ｋ）或（
"

Ｋ）无一不表明他只
接受并且期待听话人接受———存在唯一的当今法

国国王。对接受该存在预设的听话人而言，（Ｋ）
的真值条件是（Ａ）（Ｂ）为真并且（Ｃ）为真，而（

"

Ｋ）的真值条件是（Ａ）（Ｂ）为真并且（Ｃ）为假。但
是，对于不接受存在预设的听话人而言，（Ｋ）和（

"

Ｋ）没有真值条件，据此斯特劳森提出了真值间隙
理论（ｔｒｕｔｈｇａｐｔｈｅｏｒｙ）。

真值间隙理论为语义预设及其三值逻辑系统

提供了哲学辩护，并为非经典逻辑的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不过，更让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真值间

隙理论如何挑战了摹状词理论以及这种挑战是否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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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ｘＦｘ”既可以表示被唯一对象所满足的量化公式因而具有真值，此处就是采用这一说法；“ιｘＦｘ”也可以表示指称唯一对象的
项，下文将讨论罗素如何通过它来说明（

"

Ｋ）有真值条件上的含混性。
Ｐ．Ｆ．斯特劳森：《论指称》（１９５６年），载Ａ．Ｐ．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１８—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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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际上，罗素对（
"

Ｋ）的真值条件的含混性
是有说明的。

如果一个摹状词出现于其中的命题

是从某个命题函项 ｘ将其中的“ｘ”代
以摹状词而得到的，那么这个摹状词称

为在这个命题中有一个“主要的”出现；

如果将 ｘ中的“ｘ”代以这个摹状词后
所得的只是原有命题的一部分，那么这

个摹状词称为在这个命题中有一个“次

要的”出现。……有关摹状词的谬误都

源于对其主要的和次要的出现的混淆

不清。①

罗素的“主要出现”和“次要出现”其实是一种语

用区分，它涉及到说话者认为并且期待听话人认

为———或者（１）项“ιｘＦｘ”是次要出现在 “"
（ιｘＦｘ）”中，或者（２）它主要出现在“（"）ιｘＦｘ”
中。罗素认为有关摹状词的谬误在于，是先把谓

词应用于项“ιｘＦｘ”再把相应的结果加以否定，
即摹状词有次要出现，还是直接把谓词“

"”应用
于这个项，即摹状词有主要出现。至于项“ιｘＦｘ”
的语义值或它的真值贡献则是通过量化公式的部

分“存在有唯一的ｘ使得ｘ是Ｆ”决定的。
罗素诉诸否定词辖域的含混性以回应相关谬

误，不过斯特劳森批评罗素没有区分语词和语词

的使用，“语词的意义不可能等同于该语词在某

一特定场合下所指称的对象。……如果我谈论我

的手帕，我或许能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正在指称

的对象，但却不能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的手帕’

这个语词的意义。……意义是为把语词使用于指

称中的一套规则、习惯和约定。……如果某人说

出［含定冠词短语的］语句时并没有谈论什么事

物，那么，他对这个语句的使用就不是一个真实的

使用，而是一个虚假的使用或伪的使用；他既不是

在做出一个真论断，也不是在做出一个假论

断……这就为正确地回答摹状词理论注定回答错

了的难题指出了道路”②。斯特劳森的批评有两

点值得强调。首先，罗素混淆了定冠词短语“ｔｈｅ
Ｆ”的意义与指称，罗素认为它的意义可以通过量
化公式“ιｘＦｘ”加以揭示，并且当项“ιｘＦｘ”有指
称时它的意义就是它的指称；但是，斯特劳森认

为，只有当该量化公式在一个具体使用中为真时，

这个定冠词短语才有指称，即让量化公式为真的

那个ｘ。斯特劳森认为，定冠词短语的意义是确
定唯一指称的一套规则、习惯和约定，它不等于它

的指称。同样的意义上，罗素也混淆了逻辑专名

“ｔｈｉｓ”的意义与指称。其次，当定冠词短语“ｔｈｅ
Ｆ”在一个具体使用中没有指称时，关于它的言说
有意义但没有真值，此时真值间隙出现了。因此，

罗素关于定冠词短语“ｔｈｅＦ”的主要出现与次要
出现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当它有指称时，谓

词“”或“"”应用于它才说得上有真假。罗素
的错误在于，他诉诸定冠词短语的意义去确定关

于它的言说的指称。这是一种范畴错误，因为只

有诉诸定冠词短语的指称才能去确定关于它的言

说的指称。

罗素和斯特劳森都必须承认一个限制条件，

即“存在有唯一的 ｘ”是定冠词短语“ｔｈｅＦ”的规
约意义或规约语力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罗素

认为有关摹状词的谬误在于，是“”还是“"”应
用于“ιｘＦｘ”上；也是在此意义上，斯特劳森认为
有关摹状词的谬误在于，项“ιｘＦｘ”在一个具体使
用中有没有指称。毫无疑问，斯特劳森的批评是

合理的，因为当项“ιｘＦｘ”在一个使用中没有指称
时，罗素建议以“那个当今的法国国王”代入“ｘ”
这个操作是不合法的，它混淆了意义和指称。但

是，如果放弃这个限制条件，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

否还有辩护的空间呢？格莱斯正是在这一条路上

得出了不同的看法：“存在有唯一的 ｘ”不一定是
定冠词短语“ｔｈｅＦ”的规约语力，更准确地说，格
莱斯认为：“‘存在一个法国国王’这一蕴涵明显

是‘法国国王是秃子’的规约语力的组成部分，但

在‘法国国王不是秃子’中却不那么明显。”③为什

么“存在一个法国国王”属于（Ｋ）的规约语力，但
是它却不属于（

"

Ｋ）的规约语力呢？格莱斯有一
个非常合理的主张，其大意是在原始语言中虚词

和逻辑小品词并不存在或者至少不那么充分，它

们的创造服务于表意简便或表意效率的目的，因

此考察这些词的规约意义应该从更原始的语言实

践中着手④。考虑没有合取联结词的原始语言，

人们如何表达与现今定冠词短语“ｔｈｅＦ”相同的
意义呢？格莱斯认为：“人们有理由选择一个特

０４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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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罗素：《摹状词》（１９１９年），载Ａ．Ｐ．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１２页。
斯特劳森：《论指称》（１９５６年），载Ａ．Ｐ．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２３—４２６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５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７０—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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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扩展式，即‘至少有一个法国国王，至多有一

个法国国王，没有哪个法国国王不是秃子’这样

的扩展式。这一扩展式值得推荐，似乎是因为某

一特性，并符合了某些一般话语原则，即在量词辖

域内没用合取联结词。也就是说，它分别列出了

三个不同的小句，即使其中的一个小句为假也不

影响其他两个小句为真。”①其后的论证就顺理成

章了：当说出一个肯定句式（Ｋ）时“存在有唯一的
ｘ”属于这一言说的规约语力，为了表达的简便
“ｔｈｅＦ”这种定冠词短语就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如
果说出的是一个否定句式（

"

Ｋ），要否定哪一个小
句或是否定三个小句构成的整体，这中间存在不

确定性并且这种用法上的不确定性落入了会话蕴

含的解释范围。

采用逗号隔离的手段来扩展限定摹状词，而

不是像罗素用合取联结词来扩展它，这一做法对

格莱斯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我倾向于认为

可以（甚至应该）在我当初所提的方式准则中增

加一条模糊准则：‘无论说什么都要用最适合且

能被恰当地回答的形式来表达’；或者，‘使你的

表达形式有助于恰当的回答’。显然，否定你的

所言是对你断言的某事的一种恰当的回答。假若

你的断言是复杂的、合取的，并且你同时对好几件

事进行了断言（假定它们中的每一项都是可挑战

的），那么很自然应该将它们分别列出来以便利

于任何想挑战的人们提出挑战。”②于是，当说出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这样的句子时，格莱斯

主张，它的扩展应该是逗号间隔的扩展表达式

“（Ａ），（Ｂ），（Ｃ）”，而不是用合取联结词展开的
罗素式表达式“（Ａ）＆（Ｂ）＆（Ｃ）”。当听话人想
要对其中某一个子句进行挑战时（这是听话人对

相关言说的恰当回答），合取的罗素式扩展将限

制他提出挑战的方式，他无法自然地把否定符号

放在每个小句之前，而使用逗号隔离的格莱斯式

扩展式则没有类似的问题。罗素式扩展违反了上

述的“模糊准则”，因为它的表达形式阻碍了听话

人对（Ｋ）或（
"

Ｋ）做出恰当的回答，假如他认为挑
战是必要的话。

听话人的挑战可能是针对扩展表达式的整体

而提出的，也可能仅针对某一个小句。假如他只

想挑战其中的一个小句，那么其他的小句更可能

被会话双方视作默认的、无争议的，于是格莱斯

说：“如果有理由假定说话人认为，并且期待他的

听话人认为，Ａ和Ｂ和 Ｃ的某种次级合取拥有我
所称之为的共同立场 地 位 （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因而是不太可能受到挑战的。”③现在的
问题是，哪两个小句将被赋予共同立场的地位？

格莱斯指出，在没有共同立场的情况下，以完全枚

举或归纳概括的方式谈论概括句（Ｃ）是非常奇
怪的：

要想象任何人可以处于这种情况似

乎非常奇怪：他准备谈论 Ｃ，但不是作为
共同立场，因为他将不得不采用下列立

场，说“我可以接受‘是 Ｆ的没有不是 Ｇ
的’，而‘是Ｆ的就是 Ｇ’为真，而且它也
将通过全部列举成立。不过，我所不确

定的是，关于是否存在 Ｆ实例你是不是
对的，或者，如果是这样，有多少”。④

会话双方把（Ａ）和（Ｂ）视作共同立场并从这个角
度去邀请听话人赞同（Ｃ），这是一种最自然的情
形。格莱斯认为，这就解释为什么（

"

Ｋ）通常会带
来唯一存在性的蕴含，“［听话人］他否认‘现今法

国国王是秃子’，所以很自然他会被认为同意预

期的评论限制，即，缩略式 Ｄ中呈现的原始陈述
隐性携带的限制，而不是完整形式那样，每个小句

都出现，由他随意地反对”⑤。可是，为什么唯一

存在性属于（Ｋ）的规约意义，却又只是（
"

Ｋ）的一
般蕴含呢？答案是，没有一个人会在赞同（Ｋ）时
去挑战“ｔｈｅＦ”的唯一存在性，所以它是（Ｋ）的规
约意义；但在否认（Ｋ）时听话人抛弃共同立场这
个评论限制仅仅是不被期待而非不可能，因此存

在预设是（
"

Ｋ）的一般蕴含。不过，之后对预设的
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这样的

例子，开始进入到诸如非叙实动词（ｎｏｎｆａｃ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ｓ）和叙事动词的研究中。非叙实动词“认为”
（ｔｈｉｎｋ）不会带来叙实预设，例如“我认为 ｐ”不预
设 “ｐ”是真的；但是叙事动词“发现”（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会带来叙实预设，例如“我发现 ｐ”预设“ｐ”是真
的。换言之，要使用会话蕴含理论来解释预设，不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８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９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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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仅依赖于类似“逗号间隔”的手段。

格莱斯进一步发展了“对话基础”或“共同立

场”的思想，引入了“［…］”来表示会话双方的共

同立场，并给出了消去括号的操作程序。在《指

示条件句》中，格莱斯考虑条件句的一种特殊否

定———“‘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他向她求婚，她会

拒绝他’的自然解读是‘如果他求婚，她不会拒绝

他’。”①它可以形式化表达为“
"

［ｐ
!

］ｑ”②，因为
“他向她求婚”是会话双方的共同立场，无论他们

是赞同或反对这个条件句。因此，产生争议的点

是在接受这个对话基础的条件下，后件“她会拒

绝他”是真还是假。格莱斯建议用“［…］”把共同

立场括起来，并拒绝对这个共同立场进行否定。

消去括号或共同立场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把

共同立场前置到每一个语义或句法操作上形成各

种组合，然后再用合取符号把这些组合联结起来。

因此，“
"

［ｐ
!

］ｑ”，当且仅当，“ｐ
!"

（ｐ
!

ｑ）”。这
里有两次操作，首先把共同立场赋予对ｑ的断言，
以形成新断言“ｐ

!

ｑ”；然后把共同立场赋予给新
断言的否定，“ｐ

!"

（ｐ
!

ｑ）”。这种操作的合理性
在于，会话双方是在（ⅰ）“ｐ!

”的基础上考察

“ｑ”，然后再在“ｐ
!

”的基础上考察（ⅰ）的否定。
格莱斯指出，“如果表达式 Ａ是指定类型 Ｔ，那么
Ａ［Ｂ］Ｃ就重写成 ＢＡＢＣ”③。这一重写规则在析
取句式上显得最为直观：如果“［Ａ∨］”是会话双方
的共同立场，那么“

"

［Ａ∨］Ｂ”的重写就是“Ａ∨"

（Ａ∨Ｂ）”，即“Ａ∨"

Ｂ”。假定威尔逊当选是会话
双方的共同立场，但是一个人主张“［威尔逊当选

或］希斯当选”，另一个人表示反对，其意思应该

就是“威尔逊当选或不是希斯的另一个人当选”。

总而言之，另一个人并不反对彼此的共同立场④。

格莱斯的括号手段也可以用来说明叙实动词

的预设及其在否定语境中的预设保持。ｘ对某事
（如父亲生病了）表示遗憾预设了是事实并且
ｘ认为或相信，二者都是会话双方的共同立场。
因此，ｘ对某事表示遗憾的会话蕴含就是（Ⅰ）
是事实（Ⅱ）ｘ认为或相信 并且（Ⅲ）ｘ排斥
；而并非 ｘ对某事 表示遗憾的会话蕴含就是
（Ⅰ）（Ⅱ）且并非（Ⅲ），即ｘ不排斥。“认为”和
“排斥”都是非叙实动词，于是括号标记以及消括

号程序将实现从叙实陈述向非叙实陈述的等值转

化，并且允许在保留叙实预设下用非叙实陈述重

写叙事陈述的否定。以下是这个语用转化的具体

过程⑤：

（ａ）ｘ对某事 表示遗憾，（标记叙实动
词）

（ｂ）［ｘ知道＆］⑥ｘ排斥 ，（叙实动词“遗
憾”＝叙实动词“知道”＋非叙实动词“排斥
”）

（ｃ）［ｘ认为［］＆］ｘ排斥。（叙实动词“知
道”＝非叙实动词“认为”＋事实）

（Ａ）ｘ不对某事表示遗憾，
（Ｂ）

"

（［ｘ认为［］＆］ｘ排斥 ），（据（ｃ）等
值替换）

（Ｃ）ｘ认为［］＆"

（ｘ认为［］＆ｘ排斥），
（重写规则消去外层的中括号）

（Ｄ）＆ｘ认为 ＆＆"

（ｘ认为 ＆ｘ排斥
）⑦，（重写规则消去剩余中括号，等值置换）

（Ｅ）＆ｘ认为 ＆"

（ｘ排斥 ）。（幂等律，
等值置换）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８３页。
“［ｐ

!

］”记号的意义需要澄清：（１）或者“ｐ”是对话双方的共同立场，记为［ｐ］
!

ｑ，事实上格莱斯在处理合取语句的共同立场时就
没有把联结词括进去，而采用了“［ｐ］·ｑ”的记法，参见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７页；（２）
或者ｐ是断言ｑ的条件式前件，则“

!

”就不一定作为实质蕴含，记为［ｓｕｐｐｏｓｉｎｇｐ］，ｑ；（３）或者“ｐ
!

”作为对话的预设，而把断言ｑ看作是
一个焦点（ｆｏｃｕｓ），因此可以“［…］”标记预设与焦点之间的关系，记为［ｐ

!

］ｑ。在第三种意义上，也可以标记带预设的其他类型语句为
［ｐ∨］ｑ。由于格莱斯未对此做明确说明，所以将这个问题悬置，但是如果要发展出一个刻画对话基础的逻辑系统，这个问题至关紧要。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７４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６—６７页。
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此处，“］”括在“＆”之前或之后没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在原始语言中发挥的作用就是逗号隔离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重写后

的公式合乎语法，格莱斯指出，“３．如果没有连接词直接连在（右）方括号之前，如有必要，可以在改写中引入符号‘＆’来维持语法的可接
受性。４．在重写中所引入的（左）开括号要在末尾括起来。”（保罗·格莱斯：《言辞之道研究》，姜望琪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
２７４页。）毕竟，这些句法规则在使用逗号隔离的原始语言中并不存在。但是，如果后面紧接的不是“＆”，那么“］”应该括在连接词（如
“∨”“!”）的后面。

对“ｘ认为［］”消去中括号，由于“［］”的右侧没有符号因而不适用重写规则“Ａ［Ｂ］Ｃ重写成ＢＡＢＣ”。解决办法是，将“［］”的
右侧视为空串……，因此“ｘ认为Ａ［］［Ｂ］……Ｃ”重写为“Ｂ＆ｘ认为ＡＢ……Ｃ”，消去空串即“＆ｘ认为”。“"（ｘ认为Ａ［］［Ｂ］＆ｘ排斥

）Ｃ”重写为“Ｂ＆"

（ｘ认为ＡＢ＆ｘ排斥）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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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使用句法辖域“［…］”来表征会话双方

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格莱斯最小限度地强化

了罗素式的分析模式。它不仅让定冠词短语的存

在预设在罗素式的语义框架内得到表征，还让其

他类型的预设也可以被相应的罗素式表征刻画。

格莱斯将预设归入会话蕴含的分析范畴，为定冠

词短语的规约意义给出了与罗素和斯特劳森不一

样的说明，特别是定冠词短语的规约意义在肯定

语境和否定语境中并不相同，最终就预设的分析

走出了一条与斯特劳森的真值间隙理论不一样的

道路。

三　对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的挑战
及其回应

格莱斯语用理论中“规约意义”“所言”“所

含”是三分的，尤其是“规约意义”服务于确定“所

言”的目的。格莱斯将言说的意义穷竭地划分了

所言和所含。在格莱斯方案中，“所言”依赖于自

然语句的规约意义，并且规约意义是独立于语境

和具体使用的，如斯特劳森所述：“意义是为把语

词［或语句］使用于指称中的一套规则、习惯和约

定。”①在经过消除歧义、索引词处理等语用过程

后，一个自然语句在具体使用中将表达一个完整

的命题并以此作为关于它的言说的真值条件。

“所含”是假定会话双方遵从合作原则，听话人从

所言中推导出的会话蕴含，是听话人对说话者意

图的重构。不过，莱文逊（Ｓ．Ｃ．Ｌｅｎｖｉｎｓｏｎ）指出：
“在格莱斯的解释中，所含依赖于所言的先在确

定。而所言又反过来依赖于消歧、索引词的处理、

所指的确定，更不用说省略部分的补充和规约意

义的扩展或限缩。上述的这些过程是确立所表达

命题的前提，但是它们又不可或缺地依赖于所含

被推导的过程。因此，所言一方面确定了所含另

一方面又被所含所确定。不妨称之为格莱斯循环

（Ｇｒｉｃｅｓｃｉｒｃｌｅ）。”②莱文逊指出，在一些具体的言
说中“所言”“所含”的边界是模糊的，而索姆斯则

从另一个方向上指出“规约意义”“所言”的边界

也是模糊的：“［格莱斯语用理论的］缺点是，过于

紧密地将所言（或被断言的内容）与被说出句子

的意义（或语义内容）联系在一起，并且这样做的

时候他没有认识到后者的理论负担过重了，以至

于规约意义不可能成为有能力说话者的可靠且系

统化知识的对象。这个缺点的一个后果是，掩盖

了会话准则在填补意义和所言之间的空白所发挥

的作用。”③通过论证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和关

于它的言说的真值贡献二者间的不确定关系，索

姆斯意在说明格莱斯让“规约意义”承载了过多

的理论功能或责任去确定所言，但真实情形却是

从“规约意义”到“所言”的过程也需要诉诸交际

合作原则，即需要诉诸一个类似会话蕴含的推导

过程。索姆斯主张一个不同于新格莱斯主义④

（ＮｅｏＧｒｉｃｅａｎ）的语义／语用划界方案：新格莱斯
主义承认通过言说的“规约意义”来获得“所言”

的内容，这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需要在具体语境

中诉诸会话合作原则；但索姆斯方案根本就不承

认有所谓的“规约意义”，“所言”的内容或真值条

件可直接诉诸于一个语用模型。

为显示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生成相应言说

内容的不确定性，有如下的语用实例：

（１）Ｉｈａｖｅｔｗ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２）（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ｗｏｂｅ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ｆｒｉｄｇｅ？）Ｉｈａｖｅｔｗｏｂｅ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ｉｄｇｅ．
（３）（Ｈｏｗｍａｎｙｂｅｅｒｓ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ｉｎ

ｔｈｅｆｒｉｄｇｅ？）Ｉｈａｖｅｔｗｏｂｅ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ｉｄｇｅ．
（４）（Ｈｏｗｍａｎ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ａｙＩｂｅａｌ

ｌｏｗ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Ｍａｔｒ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ｆ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以上断言都出现了“数字＋名词”形式的数量

词短语，记为“ｎＦｓ”。索姆斯指出，断言（１）通常
带有说话者恰好有两个孩子的言说内容（即真值

贡献）；断言（２）所传达的言说内容则是我的冰箱
里至少有两瓶啤酒，但是同样的句子在断言（３）
中通常传达的内容却是我的冰箱里恰好有两瓶啤

酒；断言（４）通常传达的是注册学生允许最多选
五门课，假定这是发生在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

一个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恰好”“至少”“最

３４

①

②

③

④

斯特劳森：《论指称》，载Ａ．Ｐ．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２５页。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Ｓ．Ｃ．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１８６．
Ｓｏ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ｂｏｔｈｔｏ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Ｎｏｓ，２００８，４２（３）：４４７．
新格莱斯主义包括Ｓ．Ｃ．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Ａ．Ｃａｐｏｎｅ，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Ｋ．Ｂａｃｈ，尽管他把格莱斯的“所言”概念进一步拆分为规约意义

直接决定的“所言”和语用入侵后的形成的“隐示”（ｉｍｐｌｉｃｉ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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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ｎ个事物①都可以作为包含短语“ｎＦｓ”的言说
的真值贡献，但是这些言说内容有哪些属于数量

词短语的规约意义而哪些又属于语用蕴含，格莱

斯的语用方案似乎没有给出很好的说明。这些例

子都属于莱文逊所说的“规约意义的扩张或限

缩”———只有在具体语境的使用中听话者才能弄

清楚说话者真实传达的信息内容，并且这些内容

相关于真值条件、是不可取消的。通过以上实例，

索姆斯认为格莱斯赋予“ｎＦｓ”之规约意义以太多
的理论负担，从而间接削弱了会话准则在决定真

值条件中所发挥的解释性作用。

接下来的讨论将通过上面的例子来呈现索姆

斯对格莱斯语用方案的批评，然后使用第二节发

展出的解释对这个批评做出回应。索姆斯似乎论

证了以下观点：“［脱离了语境］他们［有能力的语

言使用者］并没有一个可靠的直觉去判断那些语

句意味着‘我有至少两个Ｆｓ’‘我有恰好两个 Ｆｓ’
或‘我有最多两个Ｆｓ’。他们并不知道‘我有两个
Ｆｓ’是否与上述三个候选者中的任何一个有相同
的规约意义，还是说它在三者之间呈现出含混性，

亦或者它还有其他的规约意义。他们不知道‘我

有两个 Ｆｓ’在不依赖语境时具有什么语义内容
［即规约意义］，以此来限定该语句在一个具体使

用中所断言的内容，假如他们不能完整的确定一

个在真值上完整可评价的命题的话。”②但是，做

出这个结论太仓促了。这就好比说，尽管不知道

一个人说出（
"

Ｋ）“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子”传
达了什么信息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句子

就没有规约意义以至于不能以其为出发点来确定

该言说的真值条件。在第２节中，（
"

Ｋ）被分析为
"

（（Ａ），（Ｂ），（Ｃ））。脱离语境，的确很难知道一
个言说（

"

Ｋ）的真值条件，这是因为不知道对话基
础或会话双方的共同立场是

"

（［（Ａ），（Ｂ）］，
（Ｃ）），或是

"

（（Ａ），［（Ｂ），（Ｃ）］），还是
"

（［（Ａ）］，（Ｂ），［（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

Ｋ）就没有确定的规约意义。（
"

Ｋ）的规约意义就
是

"

（（Ａ），（Ｂ），（Ｃ）），不过，由于缺少语境信息，
所以不能从（

"

Ｋ）的规约意义得到一个完整的、真

值上可判定的命题。换言之，（
"

Ｋ）的一个具体使
用已经把对话基础用“［…］”句法辖域的手段框

定出来，会话双方一般是通过上下文信息或重音

强调等方式实现消岐的。说话者不会不知道他说

出（
"

Ｋ）的意思及其真值条件是什么，如果他害怕
听话者产生误解，他会用重音强调或罗素－格莱
斯式的扩展式加以补充说明。

假定格莱斯在第２节建立的论证是成功的，
那么数量词短语“ｎＦｓ”的规约意义是什么呢？一
个可借鉴的范例来自于弗雷格（ＧｏｔｔｌｏｂＦｒｅｇｅ）的
说明：“如果我说‘国王的马车由四匹马拉着’，那

么我就把数字 ４归于（ａ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ｔｏ）‘拉国王的马
车的马’这个概念。”③弗雷格对于上述说明给出

了两种解释。先来看第一种解释，ＴｈｅＦｒｅｇｅ
Ｒｅａｄｅｒ的编者 Ｂｅａｎｅｙ第 １０３页的脚注 １６中指
出，“如同说存在着 ｎＦ’ｓ可以被理解为赋予（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ｏ）概念Ｆ以属性例示 ｎ次”（黑体在引
文中为斜体，下同）④，编者接着强调“例示 ｎ次”
应该被视为一个概念的属性，因此把数字“归于”

概念不应该混淆于把性质“归于”事物。稍后，弗

雷格给出了第二种解释：“在命题‘数目 ０属于
（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概念 Ｆ’中，０只是谓词的一个部分
［编者脚注２１：这个命题可重写为‘概念Ｆ被归于
数字０’，‘数字０’只是谓词‘被归于数字０’的一
个部分］，如果概念 Ｆ被视为一个真实的主词的
话。进而，我将避免把一个数字如０、１、２称为一
个概念的性质。单个的数字，即便其只构成谓词

的一个部分，似乎也可以被精确地视作一个独立

的对象。”⑤根据弗雷格的分析，对（１）的规约意义
有两种解释：首先，赋予概念“我（说话者）拥有的

孩子”以属性例示 ２次；其次，数目 ２属于概念
“我（说话者）拥有的孩子”。需要强调的是，弗雷

格的上述分析先在于人们对数目有清晰的定义。

无论如何，《算术基础》（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ｉｔｈ
ｍｅｔｉｃ）所要探索的主题不是数目 ｎ在具体语境中
有多少种不同的用法，而是在日常的关于数目 ｎ
的标准用法中如何明确地把数目ｎ定义出来。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弗雷格会坚持说：“在这里可以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索姆斯指出数量词短语可能带来的更多、甚至是数量无穷多的意义，例如“ｎＦｓ”在某些使用中还可以表达“多达 ｎ个”（ｕｐｔｏｎＦｓ）
或“多达但不多于ｎ个”（ｕｐｔｏｂｕｔｎ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ｎＦｓ）等。参见Ｓｏ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ｔｏ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Ｎｏｓ，２００８，４２（３）：４５１－４５３．

Ｓｏ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ｂｏｔｈｔｏ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Ｎｏｓ，２００８，４２（３）：４６０．
Ｆｒｅｇｅ，Ｇｏｔｔｌｏｂ．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ｅａｎｅ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１９９７，ｐ．９９．
Ｆｒｅｇｅ，Ｇｏｔｔｌｏｂ．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ｅａｎｅ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１９９７，ｐ．１０３．
Ｆｒｅｇｅ，Ｇｏｔｔｌｏｂ．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ｅａｎｅ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１９９７，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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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地理解我们探究的论题，即一个关于数目

的陈述包含在关于概念的一个断言中。……在命

题‘数目０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概念 Ｆ’中，０只是谓
词的一个部分，如果概念 Ｆ被视为一个真实的主
词的话。”①弗雷格采用了一种违背直觉的句法形

式来理解类似（２）这样的句子———概念“我（说话
者）拥有的孩子”被归于数目２，其中数目２只是
谓词“被归于数目２”的一个部分，这就好比数目
ｎ是例示ｎ次这个属性的一个部分。是的，就像
存在量词和全称量词一样，弗雷格把谓词“被归

于数目０”也看作是一个二阶谓词，所有指称为空
集的一阶概念都落入这个二阶谓词的外延之中。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把“被归于数目０”视作一个
二阶概念。

有一些一阶概念，如“我（说话者）拥有的孩

子”“当今美国的主流政党”落入二阶谓词“被归

于数目２”的外延中，这些都是经验事实。说它们
是经验事实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说话者恰好有２
个孩子，诸如此类。但是，弗雷格就是以这些经验

事实为材料建构出一个先验的数目量词“ｎｘ”，
读作“存在恰好ｎ个ｘ使得……”，编者Ｂｅａｎｅｙ将
相关定义整理为：

（Ｆ０）　‘（０ｘ）Ｆｘ’被定义为
‘（ｘ）&Ｆｘ’。

（Ｆ１）　‘（１ｘ）Ｆｘ’被定义为‘&
（ｘ）&Ｆｘ＆（ｘ）（ｙ）（Ｆｘ＆Ｆｙ%ｘ
＝ｙ）’。
（Ｆｎ＋１）　‘（ｎ＋１ｘ）Ｆｘ’被定义为

‘（ｘ）［Ｆｘ＆（ｎｙ）（Ｆｙ＆ｘ≠ｙ）］’。
后续的展开就是逻辑主义纲领的标准版本：②通

过数目量词“ｎｘ”，弗雷格又定义了“与概念 Ｆ
等数”这一概念，进而“属于概念 Ｆ的数目”就是
“与概念Ｆ等数”的所有概念的外延所构成的二
阶集合。据此，弗雷格实现了他对自然数 ｎ的第
二种解释，即单个的数目被精确地视作一个独立

的对象。再次地，在拥有一个精确的数目定义后，

一阶概念“我（说话者）拥有的孩子”落入二阶概

念“被归于数目２”的外延之中，同时二阶概念“被
归于数目２”也就有了一个例示③。无论弗雷格的
逻辑主义纲领是否成功，没有争议的点是，认识一

个数目只能通过落入其下的一阶概念实现。就自

然数的定义而言，还有比弗雷格更好的方案吗？

目前为止，恐怕没有。回到刚开始提出的问

题———数量词短语“ｎＦｓ”有规约意义吗？如果数
目ｎ有规约意义，名词“Ｆｓ”有规约意义，数量词
短语“ｎＦｓ”怎么会没有规约意义呢？

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还是会遇到形式主

义与非形式主义的两种对立态度，格莱斯曾指出：

“从哲学角度看，形式符号的自然语言对应成分

所具有的跟形式符号不一样的意义，将被看作自

然语言的缺陷，这些意义成分是不合需要的赘疣。

因为这些成分的存在一方面会导致包含这些成分

的概念不能被确切、清楚地定义，另一方面至少有

些使用这些成分的陈述在某些情况下将不能被赋

予确定的真值。……［非形式主义者认为］除了

科学研究以外，语言还服务于许多重要的目的。

在这方面，我不需要了解其分析就可能完全明白

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因此它当然是可理解的）。

对一个表达式的分析可以是（而且常常就是）尽

可能概括地表明在什么条件下所分析的表达式可

以应用，或不可以应用。……因此，必须为形式符

号的自然语言对应成分保留一个非简化的，多少

有点不系统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受到使用形式

符号的简化逻辑的协助或指导，但是不能被后者

替代。”④一方面，弗雷格对数量词短语的语义分

析是形式的，它建立在人们在思想中对数量词短

语的直觉把握和自然数的精确定义上；另一方面，

索姆斯对数量词短语的意义分析是非形式的，它

建立在实践中人们对数量词短语的恰当应用上。

但是，格莱斯的会话蕴含理论恰恰就是要走出这

种对立，并开辟出第三条道路。立足于思想史，这

是对索姆斯批评格莱斯方案所作出的一个有力反

驳：如果能够对数量词短语做出形式的语义分析，

那么为什么要放弃它？为什么不让数量词短语的

日常用法接受“简化逻辑的协助或指导”？

假如上述对索姆斯的反驳是合理的，那么回

过头来看另一个问题：为什么“ｎＦｓ”有规约意义
但是它却不能确定关于它的言说的真值条件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入格莱斯发展出来的确定

句法辖域或对话基础的手段。很有必要利用弗雷

格式的形式化分析来指导关于数量词短语的语用

５４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ｅｇｅ，Ｇｏｔｔｌｏｂ．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ｅａｎｅ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１９９７，ｐ．１０６．
Ｆｒｅｇｅ，Ｇｏｔｔｌｏｂ．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ｅａｎｅ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１９９７，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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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过这种指导不是替代。下文将把格莱斯

的消预设记号的方案扩展到数量词短语上。格莱

斯认为：“我们会用修订版的括号手段去处理量

词‘ｓｏｍｅ（一些）’和‘ｅｖｅｒｙ（每一个）’中所声称的
存在预设，‘每一个 Ｆ都是 Ｇ’可以表征为

"

［（ｘ）（Ｆｘ＆］"Ｇｘ），重写为（ｙ）（Ｆｙ＆"

（ｘ）
（Ｆｘ＆

"

Ｇｘ））。”①

很容易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数量词短语的语用

分析上。

（ａ）我有两个孩子（Ｉｈａｖｅｔｗｏ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弗雷格式地改写为：（ｂ）概念“说
话者拥有的孩子”（记为 Ｆ）落入二阶谓
词“归于数目２”的外延之中；或是（ｂ１）
概念Ｆ例示 ２次；或是（ｂ２）（ｘ）（Ｆｘ
＆（１ｙ）（Ｆｙ%ｘ≠ｙ）），即（２ｘ）Ｆｘ；
或是（ｂ３）（ｘ）（ｙ）（Ｆｘ＆Ｆｙ＆ｘ≠
ｙ）＆（ｘ）（ｙ）（ｚ）（Ｆｙ＆Ｆｚ%ｘ＝ｙ
∨ ｘ＝ｚ）。
脱离语境，语句（ａ）就没有使用，因而它也不

表达一个命题。或者说，它在思想层面上表达一

个抽象的命题，并且该语句的规约意义决定它的

真值条件———假设有人说出这句话，他恰好有两

个孩子。这大概是形式装置能够提供给（ａ）的具
体使用的全部指导了。那么，怎么解释（２）—（４）
中数量词短语在意义上的明显差别呢？借鉴格莱

斯分析，其关键在于带有“ｈａｖｅ”“ｔａｋｅ”这两个字
的语句在使用中通常是带有预设的，它们在语法

上是缩略的，其展开的表达应该形如“以特定的

方式拥有”（ｈａｖｅ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ｗａｙ）。这就是为什么
在对这三个语例做分析时必须引入语境。（２）使
用在一个询问最小数量的语境中，一般疑问句可

表示一种质疑或否定，因此说话人的回答可视为

对这种质疑或否定的回答，即：

（５）Ｄｏｎｏ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ｗｏｂｅ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ｆｒｉｄｇｅ？（你冰箱里的啤酒不能被归于数
目２吧？）

（６）ｙｅｓ，Ｉｈａｖｅｔｗｏｂｅ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ｉｄｇｅ．
（是的，我冰箱的啤酒归于［至少］

是２。）
在一个询问最小数量的语境中，概念“我冰箱中

的啤酒”（记为Ｇ）不落入谓词“归于数目２”的外
延之中，并且至少存在两瓶啤酒是提问者隐性携

带的限制，因此可将言说（５）用罗素－格莱斯的方

式扩展为：

（７）
"

（［（ｘ）（ｙ）（Ｇｘ＆Ｇｙ＆ｘ
≠ｙ）＆］（ｘ）（ｙ）（ｚ）（Ｇｙ＆Ｇｚ
%

ｘ＝ｙ∨ ｘ＝ｚ））
重写为：

（８）（ｘ）（ｙ）（Ｇｘ＆Ｇｙ＆ｘ≠
ｙ）＆

"

（（ｘ）（ｙ）（Ｇｘ＆Ｇｙ＆ｘ≠
ｙ）＆（ｘ）（ｙ）（ｚ）（Ｇｙ＆Ｇｚ%ｘ＝
ｙ∨ ｘ＝ｚ））

即：

（９）（ｘ）（ｙ）（Ｇｘ＆Ｇｙ＆ｘ≠ｙ）
＆
"

（ｘ）（ｙ）（ｚ）（Ｇｙ＆Ｇｚ%ｘ＝ｙ
∨ ｘ＝ｚ）

（９）意味着“至多存在两瓶啤酒”被否定，而“至少
存在两瓶啤酒”的隐性限制依然保留，所以言说

（６）或（２）意味着我的冰箱里至少有两瓶啤酒。
对于（４）这类询问最多数量的语境，类似的分析
也很容易做出。对于（３）这类询问精确数量的语
境，“至少存在两瓶啤酒”和“至多存在两瓶啤酒”

都是隐性的限制，因此，言说（３）的真值条件就是
（ｂ３）。

必须准确地辨析以下两个过程：第一，为了在

思想中定义出数目２，人们不得不借助诸如“在这
个冰箱中我所拥有啤酒的数量”“我拥有的孩子

的数量”这些带经验内容的限定摹状词的使用；

第二，在把握数目２的精确形式定义之后，人们获
得了一种语言学的知识让他们可以把“ｔｗｏＦｓ”的
真值贡献在具体使用中确定下来，如斯特劳森所

说“它是一套规则、习惯和约定”。如果“ｔｗｏ”和
“ｂｅｅｒｓ”都有规约意义，没道理不认为“ｔｗｏｂｅｅｒｓ”
也有规约意义。至于索姆斯通过实例（２）—（４）
所展示出来的困惑，即“ｔｗｏｂｅｅｒｓ”在实际使用中
所确定的指称可以是两瓶、三瓶或更多的啤酒

（或者是比两瓶更少的啤酒），可以认为，这个困

惑就如同带定冠词的短语“当今的法国国王”在

实际使用中不能确定唯一的指称一样，它是由言

说所带的预设引发的，是由哪些信息内容被当作

会话双方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而导致的。“ｔｗｏ
ｂｅｅｒｓ”的规约意义只能在思想中指向两个抽象的
实体，并且在具体的使用中只有根据会话双方的

对话基础才能确定它的实际指称。索姆斯的错误

在于，抛弃一个已有对“ｔｗｏ”或“ｔｗｏｂｅｅｒｓ”的形式
语义分析，直接诉诸于“ｔｗｏｂｅｅｒｓ”的意义含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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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会话准则来建立语用模型以消除含混性。

但是，要消除意义含混性确实没有必要把规约意

义虚无化，从语例（２）—（４）中他太仓促地得出了
结论。

索姆斯对待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的态度是

非形式主义立场的一个生动注脚。格莱斯的分析

始于“数量词短语的语用实践”，再过渡到“数量

词短语的语义的形式分析”，最后将其应用到“数

量词短语的语义—语用模型”中。而索姆斯则主

张从“数量词短语的语用实践”直接到“数量词短

语的语用模型”，他的理论没有形式语义分析这

个中间环节，并且正是这个环节的缺失让索姆斯

主张不存在有“规约意义”这种东西。

结论

上面的论证做了两个工作。第一，介绍了格

莱斯为什么要引入句法辖域“［…］”来表征会话

双方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展现了他的句法重

写规则的高度简洁性和语义上的合理性。这种语

义的合理性指的是，消去叙事动词所带预设标记

的最自然方式就是重述它所预设的事实再加上降

低其预设程度的同义短语，最终通过递归的方式

彻底地消去这类动词的叙实性预设标记。通过这

种方式，格莱斯最小限度地强化了罗素式的分析

模式，让定冠词短语的存在预设在罗素式的语义

框架内得到表征，进一步利用会话蕴含理论来解

释带预设语句的语义特征，从而走出了一条与斯

特劳森的真值间隙理论不一样的道路。第二，把

这种消去对话基础的句法或语义手段扩展到数量

词短语的意义分析中。将格莱斯的句法重写规则

扩张到数量词短语的语义和语用分析中，采用弗

雷格对数量词短语所作的语义分析，辩护了数量

词短语具有规约意义的主张，回击了索姆斯对格

莱斯语用理论中“规约意义”“所言”“所含”三分

的攻击，展示了格莱斯引入句法辖域“［…］”来表

征会话双方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这一思想的强

大解释力及其深刻的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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